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評審辦法 

  

一、 依據：100.02.21 北市教國字第 10033902200 號函制定 

二、 畢業生市長獎受獎學生名額及評審標準： 

1. 第一類：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規定產生之畢業班第一名者。 

（須採計 6 個學年成績評量，含學習領域評量及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其權重授權各校自訂之）﹝本校名額：1 位﹞ 

2. 第二類：在學期間於體育、藝術、科學和語文等領域有具體事蹟且表現傑出

者。 

﹝本校名額：1 位﹞ 

三、畢業生市長獎評審委員會成員： 

1.校    長：擔任評審委員會召集人 

2.行政代表 3 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3.教師代表 3 人：教師會長、五年級導師、六年級導師。 

4.家長代表 3 人：家長會長、五年級家長委員 1 人、六年級家長委員 1 人。 

四、實施方式： 

1.第一類市長獎受獎學生：由畢業班導師依成績考查辦法，採計十二個學期綜合

成績﹝其權重比例於評審委員會中討論訂定﹞，評審出第一名者，惟品德表現

不得有重大瑕疵。(詳見附錄一、二) 

2.第二類市長獎受獎學生：由各領域曾任教師長依下列標準推薦數位同學，並請

受推薦學生檢附相關獎狀佐證，彙整後提交評審委員進行審核。 

 畢業總成績在 70 分以上，日常生活表現良好﹝必備條件﹞。 

 特殊表現：由導師及曾任教師長依學生平日各項活動之特殊表現具體敘

述，以書面資料呈現並檢附獲獎證明作為佐證。 

 體育類：田徑、球類、舞蹈、體操、游泳、武術……等有傑出表現

者。 

 藝術類：音樂、繪畫、戲劇表演與視覺藝術創作……等有傑出表現

者。 

 科學類：在科學展覽、自然研究、動植物生態研究等有傑出表現

者。 

 語文類：在語文創作，如童詩、散文、小說、書法、相聲……等有

傑出表現者。 

 其他：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等有

具體事蹟者（例：媒體報導、總統接見等）。 

 獲獎證明舉例：請依序分類整理（詳見附錄三） 

 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各項競賽（13 分~16 分） 

 教育局主辦之全市各項競賽（9 分~12 分） 

 臺北市分區及其他政府機關辦理之各項競賽（5 分~8 分） 

 校內辦理及代表學校參加民間團體辦理之各項競賽（1 分~4 分） 

五、第二類市長獎受獎學生人選決定，以特殊表現及獲獎內容為考量依據，由評審委員

討論後審議(或投票)產生。若同時符合第一類及第二類資格者，則領取第一類市長

獎，第二類市長獎人選由次位遞補。 

103.05.08 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03.20 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5.18 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六、領有市長獎之學生，以不再兼領其他畢業成績優良獎項為原則。 

七、本辦法於每年 10 月召開市長獎評審委員會討論修正，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錄一：畢業總成績中各學期學習領域評量及日常生活表現評量成績之權重比例 

項  目 學習領域評量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權重比例 100％ 品行端正 

 

附錄二：畢業總成績採計 12 個學期學習領域評量成績之權重比例 

學期別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合計 

各學期 

權重比例 
3 ％ 3 ％ 3 ％ 3 ％ 7 ％ 7 ％ 7 ％ 7 ％ 15％ 15％ 15％ 15％ 100％ 

 

附錄三：傑出表現市長獎計分標準 

校內競賽  及  代表學校(註一)參加他校或民間團體辦理之競賽 

第一名 

特優 

冠軍、金牌 

第二名 

優選(等、勝) 

亞軍、銀牌 

第三名 

佳作、甲等 

季軍、銅牌 

其他 

獎項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各協會辦理之競賽(註二) 

第一名 

特優 

冠軍、金牌 

第二名 

優選(等、勝) 

亞軍、銀牌 

第三名 

佳作、甲等 

季軍、銅牌 

其他 

獎項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教育局主辦臺北市分區競賽  及  其他政府機關(註三)主辦之競賽 

第一名 

特優 

冠軍、金牌 

第二名 

優選(等、勝) 

亞軍、銀牌 

第三名 

佳作、甲等 

季軍、銅牌 

其他 

獎項 

12 分 11 分 10 分 9 分 

教育局主辦臺北市全市競賽  及  其他政府機關主辦全國分區競賽 

第一名 

特優 

冠軍、金牌 

第二名 

優選(等、勝) 

亞軍、銀牌 

第三名 

佳作、甲等 

季軍、銅牌 

其他 

獎項 

16 分 15 分 14 分 13 分 

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機關主辦全國競賽 

第一名 

特優 

冠軍、金牌 

第二名 

優選(等、勝) 

亞軍、銀牌 

第三名 

佳作 

季軍、銅牌 

其他 

獎項 

20 分 19 分 18 分 17 分 



註一：代表學校指經由學校報名參賽或獎狀列有學校校名足供證明之意。 
註二：獎狀須註記政府機關核定文號。 
註三：其他政府機關指其他縣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各局處。 
註四：若為團體得名獎狀，則分數減半計算之，如合唱團得到臺北市全市比賽冠
軍，則個人加分為【12 ÷ 2 ＝ 6】，採計 6 分。 
註五：獎狀積分若不易認定(含國外競賽)，則以評審委員會議之共識議決之。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評審計分一覽表 

                               六年 1 班   號姓名：             

編

號 

獎狀內容 

(請依序排列獎狀正本) 

計分 

備註 學生

自評 

導師

初評 

委員

複評 

例 102年度臺北市多語文學藝競賽北區英語演說組優等 7 7 7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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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總計分     

評審名次 第     名 

導師簽章  

評審

委員

簽章 

 

 


